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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T 566-XXXX《乘用车外部防护》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从国内汽车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数据中发现，低速正面碰撞、追尾碰撞等事故比例较

高，出现这类事故后，乘用车前、后保险杠是车辆外部防护的主要功能件。 

对乘用车保险杠产品开发及使用等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目前整车企业对保险杠产品的

技术要求发生了较大变化，亟需修订 QC/T 566-1999《轿车外部防护》的技术要求和试验

方法，以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 

2021 年 9 月 10 日，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代表标准起草组参加了工信部

组织的行业标准立项答辩。 

2021 年 9 月 2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

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工信厅科函【2021】234 号），下达 QC/T 566 标准修

订计划名称为《乘用车外部防护》，计划编号：2021-1614T-QC。 

2、主要工作过程 

2.1 起草组会议讨论 

2.1.1  第一次起草组会议 

2020 年 8 月 26 日，《乘用车外部防护》标准起草组召开第一次技术研讨会。乘用车

外部防护标准项目背景、研究范围、研究目的、进度安排、职责分工，项目安排等内容进

行了讨论，技术的行业现状、标准起草大纲等进行了讨论。会议对标准草案大纲进行了逐

条评阅和讨论，对标准的基本框架达成了一致，确定了《乘用车外部防护》项目的工作计

划和实施方案。 

2.1.2  第二次起草组会议 

2020 年 10 月 29 日，《乘用车外部防护》标准起草组召开第二次技术研讨会。会议通

报了第一次会议后标准起草组的工作情况：第一次会议讨论了标准草案的基本框架，对试

验项目及各项试验方法形成了初步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草案大纲。本次会议旨在

讨论标准适用范围，并对试验方法达成一致意见。 

起草组分析了乘用车低速碰撞事故形态，以车辆正前方、前方左侧、前方右侧、中间

左侧、中间右侧、后方左侧、后方右侧、正后方 8 个维度，重点分析了乘用车低速碰撞的

碰撞比例、不同车型的碰撞形态差异、车与车或者车与障碍物的事故形式和比例分布，碰

撞速度、低速碰撞事故中车辆主要损伤位置分布等。会议讨论了标准的适用范围，结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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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情况，确定了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需要后续开展行业调研和相关验证工作。 

2.1.3  第三次起草组会议 

2021 年 3 月 1 日，《乘用车外部防护》标准起草组召开第三次技术研讨会。会议介绍

了标准起草组根据第二次会议讨论情况对标准文本进行的修改和增加的技术内容，保险杠

静态评价，防撞梁有效高度和有效重合高度测量方法和技术要求进行了重点讨论。 

2.1.4  第四次起草组会议 

2021 年 5 月 14 日，《乘用车外部防护》标准起草组召开第四次技术研讨会。讨论和

确定了《乘用车外部防护》的验证试验方案，考虑到试验为破坏性试验，首先开展 CAE 仿

真试验，计划 11 月-12 月开展实车验证试验。对保险杠静态测量、正面保险杠动态试验、

后面保险杠动态试验、正面低速结构碰撞试验、后面低速结构碰撞试验等试验方法进行了

讨论，进一步完善了标准草案中各项检测方法的描述和要求。 

2.1.5  第五次起草组会议 

2021 年 6 月 28 日，《乘用车外部防护》标准起草组召开第五次技术研讨会。讨论调

整了《乘用车外部防护》的项目推进计划，开展 CAE 仿真试验遇到问题；讨论确定了后防

撞梁高度 405mm，主要由于车辆碰撞时，后车减速制动，车头前倾，结合相关数据调查通

常下沉 50mm；关于有效重合宽度比 70%，调查分析相关的防撞梁数据，国内通常宽度比

在 60%--75%之间。进一步完善了标准草案文本的技术内容。 

2.1.6  第六次起草组会议 

2021 年 11 月 24 日，《乘用车外部防护》标准起草组召开第六次技术研讨会。讨论了

不同车型 CAE 仿真试验情况，对 CAE 仿真试验结果，按照标准草案的技术要求进行了对

照。根据 CAE 仿真试验结果，标准草案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是可行和科学合理的。同

时对于实车验证试验具体细节和流程进行了讨论，对于壁障摆放、车辆位置调整、数采测

量、高速摄像测量、碰撞方法、结构件测量、结果评估进行了讨论。 

2.1.7  第七次起草组会议 

2022 年 1 月 18 日，《乘用车外部防护》标准起草组召开第七次技术研讨会。讨论了

不同车型实车试验验证情况，低速结构碰撞试验、保险杠动态全宽试验、有效宽度比等验

证试验结果进行了讨论和分析，进一步完善了标准草案文本的技术内容。 

2.1.8  第八次起草组会议 

2022 年 3 月 28 日，汽车碰撞安全标准研究工作组 2022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以网络会

议形式召开。标准起草组汇报了 QC/T 566-XXXX《乘用车外部防护》标准研究情况，参会

专家对 QC/T 566-XXXX《乘用车外部防护》标准草案的技术内容进行了逐条评阅和讨论，

进一步完善了标准草案文本的技术内容。讨论内容如下： 

章条编号 主要讨论内容 

1 范围 长城汽车、金康赛力斯等建议适用范围明确为 M1 类，其他车辆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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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吉利汽车建议明确“防撞梁重合尺寸应大于 75mm” 

4.1.2 防撞梁有效宽度比率为≥70%，建议企业会后反馈； 

4.3 上汽大众建议考虑“车门与其他零部件的干涉”，修改相应表述 

5.1.3 建议结合 GB/T 18385 要求删除“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表述。 

5.1.4 建议考虑电动汽车的结构特征，明确新能源汽车的点火状态。 

2.2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2 年 3 月至 7 月，标准起草组根据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份：

标准化文件的机构和起草规则》的有关要求，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完善和修改，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2.3  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行业讨论 

2022 年 8 月 18 日，第二届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汽车碰撞试验及碰撞防护分技

术委员会换届大会暨标准审查会在贵阳召开，标准起草组汇报了 QC/T 566-XXXX《乘用

车外部防护》标准项目研究情况，汽车碰撞分委会的委员就标准适应范围和技术要求给出

了意见和建议。 

2.4  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8 月 30 日，标准起草组完成了 QC/T 566-XXXX《乘用车外部防护》标准征求

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提请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汽车碰撞分标委征求意见，由全国汽

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向全行业和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编制原则 

1.1  符合性原则。标准的内容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要求；标准的编

写和表述方法遵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要求进行。 

1.2  科学性原则。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行业内相关领域的实际状况，在深入

调研的基础上，吸收和听取汽车主机厂、检测机构对于乘用车保险杠的意见和建议。标准中给

出的要求和试验方法充分调研了国内、国际标准和实际使用的需求，被行业普遍认可。 

1.3  适用性原则。标准技术指标的制定过程考虑了与现有标准体系的协调一致，给出的技

术指标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相协调。 

1.4  广泛性原则。本标准在编写过程广泛考虑了行业内各汽车主机厂和检测机构的实际情

况，标准能够广泛适用于开展乘用车外部防护研发和试验的各个环节。 

2、标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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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乘用车外部防护的术语和定义、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 M1 类车辆，其他车辆可参照执行。 

2.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界定了“保护系统 ”、“车辆宽度”、“重叠”、“整备质量”、“刚性壁障”、“移

动壁障”、“保险杠壁障”、“乘员舱”共 8 个术语。 

2.3 技术要求 

本文规定了保险杠静态要求、保险杠动态以及低速碰撞要求。 

2.3.1 保险杠静态要求 

2.3.1.1 防撞梁有效高度 

防撞梁有效重合尺寸应不小于 75 mm；若防撞梁有效重合尺寸小于 75mm，则防撞梁有

效高度不小于 100mm。 

2.3.1.2 防撞梁有效宽度比率 

防撞梁有效宽度比率不小于 70%。 

2.3.2 保险杠动态以及低速碰撞要求 

分别完成保险杠动态试验以及低速碰撞试验后，车辆应符合： 

a) 前后风窗玻璃以及左侧和右侧车门玻璃无损伤； 

b) 车门正常开启，与其他零部件不发生干涉； 

c) 车辆供油系统和冷却系统应无渗漏，其密封装置及油、水箱盖正常工作； 

d) 左右纵梁不应折弯或者压溃，允许纵梁端面损伤； 

e) 保护系统（安全带、安全气囊、主动式座椅头枕等）未发生不可逆作用。 

2.4 试验方法 

本文件规定了试验前准备、保险杠静态试验、保险杠动态试验、低速碰撞试验。 

2.4.1 试验前准备 

2.4.1.1 试验设施 

规定了对试验区域、试验场地的基本要求。 

2.4.1.2 试验车辆质量 

规定了燃油箱、轮胎气压、空调系统、备用轮胎和随车工具、假人或配重块和其他可能

影响试验车辆质量的因素的调整标准，以及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充电要求。 

2.4.1.3 试验车辆状态 

规定了踏板、安全带、转向柱、座椅、天窗、车门车窗、变速器、驻车制动器、点火开

关或主控开关等设备的试验状态。 

2.4.2 保险杠静态试验 

规定了防撞梁高度、防撞梁有效高度、防撞梁有效重合尺寸、车辆宽度、车辆宽度比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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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及计算方法。 

2.4.3 保险杠动态试验 

2.4.3.1 正面保险杠动态试验 

规定了该工况下保险杠壁障离地高度、碰撞方式、试验速度、重合率、最大允许偏差等试

验参数和试验要求。 

2.4.3.2 后面保险杠动态试验 

规定了该工况下保险杠壁障离地高度、碰撞方式、试验速度、重合率、最大允许偏差等试

验参数和试验要求。 

2.4.4 低速碰撞试验 

2.4.4.1 正面低速碰撞试验 

规定了该工况下刚性壁障与测试车辆夹角、碰撞方式、碰撞方位、试验速度、重合率、最

大允许偏差、碰撞速度测量位置等试验参数和试验要求。 

2.4.4.2 后面低速碰撞试验 

规定了该工况下移动壁障与测试车辆夹角、碰撞方式、碰撞方位、试验速度、重合率、最

大允许偏差、碰撞速度测量位置等试验参数和试验要求。 

2.5 试验设备 

本文件规定了正面碰撞固定壁障、移动壁障、保险杠壁障。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试验前准备 

在试验样车运抵实验室后，首先进行试验前准备工作，包括车辆检查、胎压测量、整备

质量测量、试验前质量测量、传感器粘贴、抽氟、底盘点坐标测量、车辆四轮定位等步骤。 

              

车辆检查                                         胎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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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备质量测量                                   试验前质量测量 

              

传感器粘贴位置                                    试验前抽氟 

              

底盘点坐标测量                                   车辆四轮定位 

2、保险杠静态测量 

2.1 车辆外观件拆卸 

1）将车辆前/后端防撞横梁外的保险杠蒙皮、中网等零部件进行拆除，拆除防撞横梁上

的所有可拆组件（如吸能材料等），露出完整的防撞横梁。 

2）拆卸过程中需最大限度的保证不会改变其他部件的尺寸位置关系和性能指标，并且

可进行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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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保险杠拆解                                     后保险杠拆解 

2.2 车辆前/后防撞横梁静态测量 

根据测试要求分别测量前后防撞梁的有效高度、有效重合高度和有效宽度并记录。 

              

      前防撞梁有效高度测量                            后防撞梁有效高度测量 

2.3 静态测量结果评估 

前保险杠静态评价：评估前防撞梁的全宽几何尺寸和有效宽度比率。 

后保险杠静态评价：评估后防撞梁的全宽几何尺寸和有效宽度比率。 

项目 试验结果 项目 试验结果 

前保险

杠静态

评价 

前防撞梁有效高度/mm 132.2 

后保险

杠静态

评价 

后防撞梁有效高度/mm 154.25 

前防撞梁有效重合高度

/mm 

38.5 

后防撞梁有效重合高度

/mm 

0 

前防撞梁宽度（𝑊前梁）

/mm 

1104 

后防撞梁宽度（𝑊前梁）

/mm 

1232 

车辆前部宽度（𝑊前车）

/mm 

1839 

车辆尾部宽度（𝑊前车）

/mm 

1836 

前防撞梁宽度有效比率=

（𝑊前梁/𝑊前车）× 100% 

60.03% 

后防撞梁宽度有效比率=

（𝑊前梁/𝑊前车）× 100% 

67.10% 

2.4 保险杠评价 

2.4.1 保险杠全宽几何尺寸评价 

1）防撞梁的有效重合尺寸≥75mm，防撞梁有效高度不做要求， 

2）若防撞梁有效重合尺寸＜75mm，防撞梁有效高度≥100mm。 

2.4.2 防撞梁有效宽度比率评价 

防撞梁的有效宽度比率≥70%。 

3、正面低速结构碰撞工况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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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试验车辆撞击前方固定刚性壁障，试验车辆的碰撞速度为150
+1km/h（该速度在接触壁

障前 1 米内测量），重叠率为 40%，碰撞侧随机选取。碰撞发生时，不受任何牵引力。 

3.1 碰撞前照片 

 

3.2 碰撞后照片 

 

3.3 正面低速结构碰撞评价 

1）保护系统（安全带，安全气囊，主动式头枕，主动式机罩等）未发生不可逆作用。 

2）碰撞后左右纵梁不能出现折弯或者压溃现象，可接受仅纵梁端面出现损伤。 

3）车辆的供油和冷却系应无渗漏，所用液体通道功能正常，其密封装置及油、水箱盖

亦能正常工作。 

4）车辆风挡和左右车窗玻璃无损伤。 

5）左右车门试验后可开闭正常，没有额外的阻力。 

6）车辆可正常启动和行驶。 

4、尾部低速结构碰撞工况试验 

由移动壁障撞击试验车辆，移动壁障的碰撞速度为150
+1km/h（该速度在接触壁障前 1 米

内测量），重量为 1400kg±5kg，重叠率为 40%，碰撞侧与正面碰撞侧相反。碰撞发生时，

移动壁障不受任何牵引力。 

4.1 碰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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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尾部低速结构碰撞评价 

1）保护系统（安全带，安全气囊，主动式头枕，主动式机罩等）未发生不可逆作用。 

2）碰撞后左右纵梁不能出现折弯或者压溃现象，可接受仅纵梁端面出现损伤。 

3）车辆的供油和冷却系应无渗漏，所用液体通道功能正常，其密封装置及油、水箱盖

亦能正常工作。 

4）车辆风挡和左右车窗玻璃无损伤。 

5）左右车门试验后可开闭正常，没有额外的阻力。 

6）车辆可正常启动和行驶。 

5、正面保险杠工况试验 

由试验车辆撞击保险杠壁障，保险杠壁障离地高度为 455mm±3mm。试验车辆的碰撞

速度为（10 ± 0.5）km/h，重叠率为 100%。碰撞发生时，车辆不受任何牵引力。 

5.1 碰撞前照片 

 

5.2 碰撞后照片 

 

5.3 正面保险杠试验评价 

1）被动安全系统（安全带，安全气囊，主动式头枕，主动式机罩等）未发生不可修复

的保护作用， 

2）碰撞后左右纵梁不能出现折弯或者压溃现象，可接受仅纵梁端面出现损伤， 

3）车辆的供油和冷却系应无渗漏，所用液体通道功能正常，其密封装置及油、水箱盖

亦能正常工作， 

4）车辆可正常启动和行驶。 

6、尾部保险杠工况试验 

由试验车辆撞击保险杠壁障，保险杠壁障离地高度为 405mm±3mm。试验车辆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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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为（10 ± 0.5）km/h，重叠率为 100%。碰撞发生时，车辆不受任何牵引力。 

6.1 碰撞前照片 

 

6.2 碰撞后照片 

 

6.3 尾部保险杠试验评价 

1）被动安全系统（安全带，安全气囊，主动式头枕，主动式机罩等）未发生不可修复

的保护作用， 

2）碰撞后左右纵梁不能出现折弯或者压溃现象，可接受仅纵梁端面出现损伤， 

3）车辆的供油和冷却系应无渗漏，所用液体通道功能正常，其密封装置及油、水箱盖

亦能正常工作， 

4）车辆可正常启动和行驶。 

7、仿真工况分析 

为了更广泛的验证标准的可行性，对正面低速结构碰撞工况和尾部低速结构碰撞工况进

行仿真分析。 

7.1 正面低速结构碰撞仿真工况 

针对该工况选取了两款车型进行仿真分析，第一款车型上市时间较长，仿真结果显示正

面低速结构碰撞后纵梁发生了折弯变形，不满足行标要求。 

        

第二款车型为刚上市车型，仿真结果显示正面低速结构碰撞后纵梁未发生变形，仅仅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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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盒发生压溃，满足行标要求。 

          

7.2 正面尾部低速结构碰撞仿真工况 

针对该工况选取了一款车型进行仿真分析，仿真结果显示尾部低速结构碰撞后纵梁未发

生变形，仅仅吸能盒发生压溃，满足行标要求。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国内汽车低速碰撞事故现状调查发现，正面碰撞和追尾等事故比例非常大，汽车前、后

保险杠是汽车外部防护的关键部件，同时也是低速事故中维修、更换的最多的零部件产品之

一。欧洲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开展了机动车外部防护性能的测试及评价研究，并涵盖了前后

保险杠的防护性能评估，而国内汽车行业在此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亟需

开展行业标准的修订，以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 

本次标准修订基于中国乘用车低速碰撞事故的实际情况、产品主要特征，兼顾国际标准

发展趋势，修订完善乘用车外部防护试验方法和技术要求。因此，本次标准修订能够提升乘

用车低速碰撞过程中外部防护性能，促进汽车企业针对乘用车的外部防护性能研发，有利于

推动国内乘用车外部防护性能的提升，减少低速碰撞过程中的车辆损伤，有效降低乘用车实

际使用成本，节约社会资源和成本，进一步对接国际新技术要求，助力国内汽车市场的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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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无。 

七、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标准不矛盾。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写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将该标准作为汽车行业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自标准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实施。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乘用车外部防护》标准起草组 

2022 年 9 月 


